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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56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20-021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增加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0年10月26日，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九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

董事徐祥、李迎春、关兴江、潘泉利、李劲松、施长君等六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1、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增加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基于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符合交易双方业务

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二）增加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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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预计公司 2020 年与黑龙江恒元汉麻科

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最高限额，增至 1,50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全年交

易额增

至 

年初

预计 

本次

增加 

截至披露 

日实际发 

生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额 

占同类

业务的

比例%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材料 

黑龙江恒元

汉麻科技有

限公司 

1500 880 620 637 0 1.5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黑龙江恒元汉麻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0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江南新城莲花湖路365号A座 

法定代表人：徐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大麻（汉麻）的良种繁育、种植、加工、销售；麻类种植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 

黑龙江恒元汉麻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控于同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依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国家物

价部门规定的价格、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及推定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交易定价依照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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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